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175號

抗  告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呂淑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

民國114年12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69號

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所為113年度司

執字第66408號裁定均廢棄。

異議及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查本件抗告人前以原名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嗣

民國113年8月28日更為現名)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

字第3226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

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於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南山人壽）如原裁定附表保單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

保單）金錢債權，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

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

於113年4月8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南山人壽於113年5月31日陳

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新臺幣（下同）42萬4114元（下稱南山

人壽113年5月31日陳報，見原法院司執卷第61、63頁）。執行

法院續於114年4月1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單之保險契

約，相對人所得領取之解約金，應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抗告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終止暨支付轉給命令，下稱終止命令，見原法院司執卷第16

1、162頁）；相對人則於114年4月25日具狀就系爭執行程序系

爭保單之執行命令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司執卷第183頁，其異

議內容為包括系爭保單在內之保險契約，為其維持醫療及生活

所需等情），執行法院即於114年5月1日發函暫緩執行前開終

止命令（見原法院司執卷第181頁），並於同年月8日駁回相對

人所為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司執卷第229-232頁），相對人對

該處分不服，再為異議，經原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21號裁

定駁回後，執行法院114年9月24日函請續為執行系爭保單之終

止命令（見原法院司執卷第267頁），南山人壽114年10月9日

具狀聲明異議，陳報系爭保單性質為健康保險，雖具部分壽險

保障，但無法僅就壽險保障部分單獨解約換價，依114年6月20

日修正施行之保險法第129條之1規定，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

不得扣押等語（下稱南山人壽114年10月9日聲明異議，見原法

院司執卷第271頁），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1月19日據前

開南山人壽之聲明異議駁回抗告人就相對人對系爭保單債權強

制執行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亦經原裁定駁回。業經

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原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21號卷宗

無訛，先予敘明。

抗告意旨略以：人身保險商品定名，應表明商品之主要性質，

系爭保單名稱「南山新康祥終身壽險-B型」，已表明為人壽保

險；縱系爭保單為混合型保險，不同險種之保險費率佔比相差

懸殊，而健康險部分無解約金之約定，僅單一主體壽險部分有

解約金，其契約性質上具有整體統合不可分離性質，應屬壽

險，不得視為健康險，否則有害債權人滿足受償之利益等語，

亦不得將健康險及壽險視為兩個獨立保險，而單獨分離终止契

約等語。

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

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

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

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傷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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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

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

條之1、第132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而同法第129條之1、第132

條之1立法理由係：保險期間超過1年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

約，或有少量解約金可填補債權，為避免執行機關實務上仍會

對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予以扣押或強制執

行，致保戶失卻維繫生命身體健康及維持生活經濟安定之健康

保險保障，爰增訂上開規定。又配合該二條規定新增之法院辦

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5點第2款規定：要保

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

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將該二條規定限於健康

保險、傷害保險作為主契約時方有適用。足見立法者豁免執行

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解約金債權，係重要考量該等契約或僅

有少量解約金，與強制執行後被保險人喪失之保險保障相較，

若對之強制執行，有違比例原則。倘解約金已逾同法第123條

之1所定基本生活所需，自難認有同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

1適用。故保險契約若為人壽保險及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混

合契約，其主要構成部分為人壽保險時，應以同法第123條之1

所定標準決定可否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不因兼有健康

保險、傷害保險成分，即認有同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適

用，豁免其解約金債權之強制執行。

系爭執行事件雖於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

之1施行前核發扣押命令，然尚未執行完畢，仍有該等規定之

適用。南山人壽除於114年10月9日聲明異議外，經本院函詢覆

以：伊公司後續就系爭保單陳報其主約險種分類為健康保險；

系爭保單之主約實屬兼具人壽保險保障與健康保險保障之綜合

型保險整體存在為前提，並未區分得以分別辦理異動之獨立保

險部分。於伊公司尚未給付「重大疾病保險金」之前，不論該

主約之人壽保險保障或健康保險保障之比例如何，均不得就其

中任一部分單獨終止契約或辦理解約換價等語（見本院卷第37

-38頁）。惟查，觀諸南山人壽檢送本院系爭保單契約條款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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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全文及確認系爭保單保障內容之要保書、契約內容變更聲請

書（見本院卷第41-54、59-65頁）記載，除有不在系爭保單契

約條文內容而屬附約（見本院卷第39頁南山人壽檢附之系爭保

單明細表記載南山癌症醫療終身保險附約）之建康險、傷害險

（見本院卷第60頁第2、3表格）外，就系爭保單保險契約條文

所定之保險事故身故（人壽險）、約定之重大疾病（健康

險），於要保書內有關系爭保單之保障內容分別記載於主契

約、附約項下（見本院卷第60頁第1表格內），可明南山人壽

與相對人簽訂系爭保單時係將保單內所承保保險事故之約定重

大疾病以附約視之；參以南山人壽於113年5月31日陳報系爭保

單之解約金為42萬4114元，並已依執行命令辦理扣押，同時以

同案債務人林界亭僅投保健康保險（無解約金之險種）為由聲

明異議等語（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61頁），即南山人壽知悉其

所承保之健康險係無解約金之險種，系爭保單經執行法院扣押

之解約金應全屬人壽保險所生，而該保單所混合之健康險應無

解約金存在。足見系爭保單雖含括健康保險，契約當事人係以

附約視之，且無解約金，為主契約之系爭保單其主要構成部分

屬人壽保險性質，依上所述，應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決定

可否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南山人壽既陳報系爭保單預

估解約金為42萬4114元（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61-63頁），已

逾該條所定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

標準14萬6729元，自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並可為

系爭保單之全部終止以辦理解約換價。南山人壽以系爭保單兼

具人壽保險、健康保險為整體存在之綜合型保險，不得任一部

分單獨終止云云，並無所據。

綜上，執行法院以主契約之系爭保單具有健康保險性質，依保

險法第129條之1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為由，以原處

分駁回抗告人就系爭保單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聲請，原裁定遞

予維持，均有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

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由執行法院更為適法

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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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蔡子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紀昭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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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175號
抗  告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相  對  人  呂淑堅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69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裁定均廢棄。
異議及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查本件抗告人前以原名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嗣 民國113年8月28日更為現名)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3226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於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如原裁定附表保單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金錢債權，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於113年4月8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南山人壽於113年5月31日陳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新臺幣（下同）42萬4114元（下稱南山人壽113年5月31日陳報，見原法院司執卷第61、63頁）。執行法院續於114年4月1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單之保險契約，相對人所得領取之解約金，應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抗告人（終止暨支付轉給命令，下稱終止命令，見原法院司執卷第161、162頁）；相對人則於114年4月25日具狀就系爭執行程序系爭保單之執行命令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司執卷第183頁，其異議內容為包括系爭保單在內之保險契約，為其維持醫療及生活所需等情），執行法院即於114年5月1日發函暫緩執行前開終止命令（見原法院司執卷第181頁），並於同年月8日駁回相對人所為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司執卷第229-232頁），相對人對該處分不服，再為異議，經原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21號裁定駁回後，執行法院114年9月24日函請續為執行系爭保單之終止命令（見原法院司執卷第267頁），南山人壽114年10月9日具狀聲明異議，陳報系爭保單性質為健康保險，雖具部分壽險保障，但無法僅就壽險保障部分單獨解約換價，依114年6月20日修正施行之保險法第129條之1規定，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不得扣押等語（下稱南山人壽114年10月9日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司執卷第271頁），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1月19日據前開南山人壽之聲明異議駁回抗告人就相對人對系爭保單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亦經原裁定駁回。業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原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21號卷宗無訛，先予敘明。
抗告意旨略以：人身保險商品定名，應表明商品之主要性質，系爭保單名稱「南山新康祥終身壽險-B型」，已表明為人壽保險；縱系爭保單為混合型保險，不同險種之保險費率佔比相差懸殊，而健康險部分無解約金之約定，僅單一主體壽險部分有解約金，其契約性質上具有整體統合不可分離性質，應屬壽險，不得視為健康險，否則有害債權人滿足受償之利益等語，亦不得將健康險及壽險視為兩個獨立保險，而單獨分離终止契約等語。
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而同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立法理由係：保險期間超過1年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或有少量解約金可填補債權，為避免執行機關實務上仍會對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予以扣押或強制執行，致保戶失卻維繫生命身體健康及維持生活經濟安定之健康保險保障，爰增訂上開規定。又配合該二條規定新增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5點第2款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將該二條規定限於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作為主契約時方有適用。足見立法者豁免執行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解約金債權，係重要考量該等契約或僅有少量解約金，與強制執行後被保險人喪失之保險保障相較，若對之強制執行，有違比例原則。倘解約金已逾同法第123條之1所定基本生活所需，自難認有同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適用。故保險契約若為人壽保險及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混合契約，其主要構成部分為人壽保險時，應以同法第123條之1所定標準決定可否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不因兼有健康保險、傷害保險成分，即認有同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適用，豁免其解約金債權之強制執行。
系爭執行事件雖於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施行前核發扣押命令，然尚未執行完畢，仍有該等規定之適用。南山人壽除於114年10月9日聲明異議外，經本院函詢覆以：伊公司後續就系爭保單陳報其主約險種分類為健康保險；系爭保單之主約實屬兼具人壽保險保障與健康保險保障之綜合型保險整體存在為前提，並未區分得以分別辦理異動之獨立保險部分。於伊公司尚未給付「重大疾病保險金」之前，不論該主約之人壽保險保障或健康保險保障之比例如何，均不得就其中任一部分單獨終止契約或辦理解約換價等語（見本院卷第37-38頁）。惟查，觀諸南山人壽檢送本院系爭保單契約條款樣本全文及確認系爭保單保障內容之要保書、契約內容變更聲請書（見本院卷第41-54、59-65頁）記載，除有不在系爭保單契約條文內容而屬附約（見本院卷第39頁南山人壽檢附之系爭保單明細表記載南山癌症醫療終身保險附約）之建康險、傷害險（見本院卷第60頁第2、3表格）外，就系爭保單保險契約條文所定之保險事故身故（人壽險）、約定之重大疾病（健康險），於要保書內有關系爭保單之保障內容分別記載於主契約、附約項下（見本院卷第60頁第1表格內），可明南山人壽與相對人簽訂系爭保單時係將保單內所承保保險事故之約定重大疾病以附約視之；參以南山人壽於113年5月31日陳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42萬4114元，並已依執行命令辦理扣押，同時以同案債務人林界亭僅投保健康保險（無解約金之險種）為由聲明異議等語（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61頁），即南山人壽知悉其所承保之健康險係無解約金之險種，系爭保單經執行法院扣押之解約金應全屬人壽保險所生，而該保單所混合之健康險應無解約金存在。足見系爭保單雖含括健康保險，契約當事人係以附約視之，且無解約金，為主契約之系爭保單其主要構成部分屬人壽保險性質，依上所述，應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決定可否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南山人壽既陳報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為42萬4114元（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61-63頁），已逾該條所定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14萬6729元，自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並可為系爭保單之全部終止以辦理解約換價。南山人壽以系爭保單兼具人壽保險、健康保險為整體存在之綜合型保險，不得任一部分單獨終止云云，並無所據。
綜上，執行法院以主契約之系爭保單具有健康保險性質，依保險法第129條之1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為由，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就系爭保單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聲請，原裁定遞予維持，均有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由執行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蔡子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紀昭秀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175號

抗  告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相  對  人  呂淑堅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

民國114年12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69號

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所為113年度司

執字第66408號裁定均廢棄。

異議及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查本件抗告人前以原名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嗣 民

  國113年8月28日更為現名)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

  第3226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原

  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於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南山人壽）如原裁定附表保單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

  單）金錢債權，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3

  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

  於113年4月8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南山人壽於113年5月31日陳

  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新臺幣（下同）42萬4114元（下稱南山

  人壽113年5月31日陳報，見原法院司執卷第61、63頁）。執行

  法院續於114年4月1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單之保險契約

  ，相對人所得領取之解約金，應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抗告人（

  終止暨支付轉給命令，下稱終止命令，見原法院司執卷第161

  、162頁）；相對人則於114年4月25日具狀就系爭執行程序系

  爭保單之執行命令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司執卷第183頁，其異

  議內容為包括系爭保單在內之保險契約，為其維持醫療及生活

  所需等情），執行法院即於114年5月1日發函暫緩執行前開終

  止命令（見原法院司執卷第181頁），並於同年月8日駁回相對

  人所為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司執卷第229-232頁），相對人對

  該處分不服，再為異議，經原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21號裁

  定駁回後，執行法院114年9月24日函請續為執行系爭保單之終

  止命令（見原法院司執卷第267頁），南山人壽114年10月9日

  具狀聲明異議，陳報系爭保單性質為健康保險，雖具部分壽險

  保障，但無法僅就壽險保障部分單獨解約換價，依114年6月20

  日修正施行之保險法第129條之1規定，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

  不得扣押等語（下稱南山人壽114年10月9日聲明異議，見原法

  院司執卷第271頁），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1月19日據前

  開南山人壽之聲明異議駁回抗告人就相對人對系爭保單債權強

  制執行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亦經原裁定駁回。業經

  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原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21號卷宗

  無訛，先予敘明。

抗告意旨略以：人身保險商品定名，應表明商品之主要性質，

  系爭保單名稱「南山新康祥終身壽險-B型」，已表明為人壽保

  險；縱系爭保單為混合型保險，不同險種之保險費率佔比相差

  懸殊，而健康險部分無解約金之約定，僅單一主體壽險部分有

  解約金，其契約性質上具有整體統合不可分離性質，應屬壽險

  ，不得視為健康險，否則有害債權人滿足受償之利益等語，亦

  不得將健康險及壽險視為兩個獨立保險，而單獨分離终止契約

  等語。

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

  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

  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

  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傷害保

  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

  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

  條之1、第132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而同法第129條之1、第132

  條之1立法理由係：保險期間超過1年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

  約，或有少量解約金可填補債權，為避免執行機關實務上仍會

  對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予以扣押或強制執行

  ，致保戶失卻維繫生命身體健康及維持生活經濟安定之健康保

  險保障，爰增訂上開規定。又配合該二條規定新增之法院辦理

  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5點第2款規定：要保人

  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

  ，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將該二條規定限於健康保

  險、傷害保險作為主契約時方有適用。足見立法者豁免執行健

  康保險、傷害保險之解約金債權，係重要考量該等契約或僅有

  少量解約金，與強制執行後被保險人喪失之保險保障相較，若

  對之強制執行，有違比例原則。倘解約金已逾同法第123條之1

  所定基本生活所需，自難認有同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適

  用。故保險契約若為人壽保險及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混合契

  約，其主要構成部分為人壽保險時，應以同法第123條之1所定

  標準決定可否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不因兼有健康保險

  、傷害保險成分，即認有同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適用，

  豁免其解約金債權之強制執行。

系爭執行事件雖於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

  1施行前核發扣押命令，然尚未執行完畢，仍有該等規定之適

  用。南山人壽除於114年10月9日聲明異議外，經本院函詢覆以

  ：伊公司後續就系爭保單陳報其主約險種分類為健康保險；系

  爭保單之主約實屬兼具人壽保險保障與健康保險保障之綜合型

  保險整體存在為前提，並未區分得以分別辦理異動之獨立保險

  部分。於伊公司尚未給付「重大疾病保險金」之前，不論該主

  約之人壽保險保障或健康保險保障之比例如何，均不得就其中

  任一部分單獨終止契約或辦理解約換價等語（見本院卷第37-3

  8頁）。惟查，觀諸南山人壽檢送本院系爭保單契約條款樣本

  全文及確認系爭保單保障內容之要保書、契約內容變更聲請書

  （見本院卷第41-54、59-65頁）記載，除有不在系爭保單契約

  條文內容而屬附約（見本院卷第39頁南山人壽檢附之系爭保單

  明細表記載南山癌症醫療終身保險附約）之建康險、傷害險（

  見本院卷第60頁第2、3表格）外，就系爭保單保險契約條文所

  定之保險事故身故（人壽險）、約定之重大疾病（健康險），

  於要保書內有關系爭保單之保障內容分別記載於主契約、附約

  項下（見本院卷第60頁第1表格內），可明南山人壽與相對人

  簽訂系爭保單時係將保單內所承保保險事故之約定重大疾病以

  附約視之；參以南山人壽於113年5月31日陳報系爭保單之解約

  金為42萬4114元，並已依執行命令辦理扣押，同時以同案債務

  人林界亭僅投保健康保險（無解約金之險種）為由聲明異議等

  語（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61頁），即南山人壽知悉其所承保之

  健康險係無解約金之險種，系爭保單經執行法院扣押之解約金

  應全屬人壽保險所生，而該保單所混合之健康險應無解約金存

  在。足見系爭保單雖含括健康保險，契約當事人係以附約視之

  ，且無解約金，為主契約之系爭保單其主要構成部分屬人壽保

  險性質，依上所述，應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決定可否作為

  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南山人壽既陳報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

  為42萬4114元（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61-63頁），已逾該條所

  定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14萬

  6729元，自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並可為系爭保單

  之全部終止以辦理解約換價。南山人壽以系爭保單兼具人壽保

  險、健康保險為整體存在之綜合型保險，不得任一部分單獨終

  止云云，並無所據。

綜上，執行法院以主契約之系爭保單具有健康保險性質，依保

  險法第129條之1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為由，以原處

  分駁回抗告人就系爭保單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聲請，原裁定遞

  予維持，均有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

  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由執行法院更為適法

  之處理。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蔡子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紀昭秀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175號

抗  告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相  對  人  呂淑堅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69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裁定均廢棄。

異議及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查本件抗告人前以原名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嗣 民國113年8月28日更為現名)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3226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於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如原裁定附表保單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金錢債權，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6408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於113年4月8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南山人壽於113年5月31日陳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新臺幣（下同）42萬4114元（下稱南山人壽113年5月31日陳報，見原法院司執卷第61、63頁）。執行法院續於114年4月1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單之保險契約，相對人所得領取之解約金，應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抗告人（終止暨支付轉給命令，下稱終止命令，見原法院司執卷第161、162頁）；相對人則於114年4月25日具狀就系爭執行程序系爭保單之執行命令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司執卷第183頁，其異議內容為包括系爭保單在內之保險契約，為其維持醫療及生活所需等情），執行法院即於114年5月1日發函暫緩執行前開終止命令（見原法院司執卷第181頁），並於同年月8日駁回相對人所為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司執卷第229-232頁），相對人對該處分不服，再為異議，經原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21號裁定駁回後，執行法院114年9月24日函請續為執行系爭保單之終止命令（見原法院司執卷第267頁），南山人壽114年10月9日具狀聲明異議，陳報系爭保單性質為健康保險，雖具部分壽險保障，但無法僅就壽險保障部分單獨解約換價，依114年6月20日修正施行之保險法第129條之1規定，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不得扣押等語（下稱南山人壽114年10月9日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司執卷第271頁），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1月19日據前開南山人壽之聲明異議駁回抗告人就相對人對系爭保單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亦經原裁定駁回。業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原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21號卷宗無訛，先予敘明。

抗告意旨略以：人身保險商品定名，應表明商品之主要性質，系爭保單名稱「南山新康祥終身壽險-B型」，已表明為人壽保險；縱系爭保單為混合型保險，不同險種之保險費率佔比相差懸殊，而健康險部分無解約金之約定，僅單一主體壽險部分有解約金，其契約性質上具有整體統合不可分離性質，應屬壽險，不得視為健康險，否則有害債權人滿足受償之利益等語，亦不得將健康險及壽險視為兩個獨立保險，而單獨分離终止契約等語。

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而同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立法理由係：保險期間超過1年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或有少量解約金可填補債權，為避免執行機關實務上仍會對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予以扣押或強制執行，致保戶失卻維繫生命身體健康及維持生活經濟安定之健康保險保障，爰增訂上開規定。又配合該二條規定新增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5點第2款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將該二條規定限於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作為主契約時方有適用。足見立法者豁免執行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解約金債權，係重要考量該等契約或僅有少量解約金，與強制執行後被保險人喪失之保險保障相較，若對之強制執行，有違比例原則。倘解約金已逾同法第123條之1所定基本生活所需，自難認有同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適用。故保險契約若為人壽保險及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混合契約，其主要構成部分為人壽保險時，應以同法第123條之1所定標準決定可否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不因兼有健康保險、傷害保險成分，即認有同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適用，豁免其解約金債權之強制執行。

系爭執行事件雖於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施行前核發扣押命令，然尚未執行完畢，仍有該等規定之適用。南山人壽除於114年10月9日聲明異議外，經本院函詢覆以：伊公司後續就系爭保單陳報其主約險種分類為健康保險；系爭保單之主約實屬兼具人壽保險保障與健康保險保障之綜合型保險整體存在為前提，並未區分得以分別辦理異動之獨立保險部分。於伊公司尚未給付「重大疾病保險金」之前，不論該主約之人壽保險保障或健康保險保障之比例如何，均不得就其中任一部分單獨終止契約或辦理解約換價等語（見本院卷第37-38頁）。惟查，觀諸南山人壽檢送本院系爭保單契約條款樣本全文及確認系爭保單保障內容之要保書、契約內容變更聲請書（見本院卷第41-54、59-65頁）記載，除有不在系爭保單契約條文內容而屬附約（見本院卷第39頁南山人壽檢附之系爭保單明細表記載南山癌症醫療終身保險附約）之建康險、傷害險（見本院卷第60頁第2、3表格）外，就系爭保單保險契約條文所定之保險事故身故（人壽險）、約定之重大疾病（健康險），於要保書內有關系爭保單之保障內容分別記載於主契約、附約項下（見本院卷第60頁第1表格內），可明南山人壽與相對人簽訂系爭保單時係將保單內所承保保險事故之約定重大疾病以附約視之；參以南山人壽於113年5月31日陳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42萬4114元，並已依執行命令辦理扣押，同時以同案債務人林界亭僅投保健康保險（無解約金之險種）為由聲明異議等語（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61頁），即南山人壽知悉其所承保之健康險係無解約金之險種，系爭保單經執行法院扣押之解約金應全屬人壽保險所生，而該保單所混合之健康險應無解約金存在。足見系爭保單雖含括健康保險，契約當事人係以附約視之，且無解約金，為主契約之系爭保單其主要構成部分屬人壽保險性質，依上所述，應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決定可否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南山人壽既陳報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為42萬4114元（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61-63頁），已逾該條所定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14萬6729元，自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並可為系爭保單之全部終止以辦理解約換價。南山人壽以系爭保單兼具人壽保險、健康保險為整體存在之綜合型保險，不得任一部分單獨終止云云，並無所據。

綜上，執行法院以主契約之系爭保單具有健康保險性質，依保險法第129條之1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為由，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就系爭保單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聲請，原裁定遞予維持，均有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由執行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蔡子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紀昭秀



